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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内容内容

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

2.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 大气环境监测标准4.大气环境监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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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1.1环境保护标准的分类、分级

两级 电磁辐射

领域

两级
国家（GB、HJ）、
地方（DB）

五类
噪声与振动
生态
放射性物质

辐射

五类
质量、排放、监测、
管理、基础 大气

土壤
固体废物
噪声与振动

管理、基础
八要素

水、大气、土壤、固 国家标准
环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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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环 环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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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大气 土壤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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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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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境
管
理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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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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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1.2依法定标，依标监管法定标， 标 管

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
第十五条：环境质量标准
（国家、地方补充或加严）
第十六条：污染物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条：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第九条：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第十六条 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地方补充或加严）
第十七条：建立环境监测制
度，制定监测规范，组织监
测网络

准
第十三条：产品有害因素限
值（燃煤、石油焦、生物质
燃料、燃油、涂料等含
VOC 产品 烟花爆竹等）测网络

第二十条：跨区域协调机制，
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监测 统一的防治措施

VOCs产品、烟花爆竹等）
第二十三条：监测和评价规
范（大气环境质量、大气污
染源）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染源）
第八十六条：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统 监测、统 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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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大气 境保护标准体1.3大气环境保护标准体系（1）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行业型排放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特定场所空气质量标准（室内、乘用车内）

固定源排放标准

行业型排放标准

通用工艺/设备排放标准

综合型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大气环
境保护标准

移动源排放标准

机动车排放标准

综合 排 标准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
境保护标准

环境监测类标准

燃料有害物质控制标准

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空气与废气）

分析方法标准（环境空气与废气）

环境标准样品（实物标准）

监测仪器 设备 系统技术要求

5

管理规范类标准
监测仪器、设备、系统技术要求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1.4大气环境保护标准体系（2）
污染源 核算技术指南

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规范

要素、专题、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污染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排污许可管理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规范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环境管理规
范类标准 污染防治技术

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范类标准 污染防治技术
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环境监察现场检查技术规范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监督执法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
生态工业园标准

环境信息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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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标准、审核指南

自愿性标准 环境标志产品标准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1 5标准信息查询1.5标准信息查询
http://kjs mep gov cn/hjbhbz/http://kjs.mep.gov.cn/hjbh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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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内容内容

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

2.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 大气环境监测标准4.大气环境监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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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2.1环境质量标准制度环境质量标准制度
大气污染防治法

标准制定

第8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健康和
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做到科学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做到科学
合理。
第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
责 制定规划 采取措施 控制或者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实施

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控制或者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第14条：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第14条：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
编制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
政府规定的期限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第22条 未完成国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

9

违法责任 第22条：未完成国家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
约谈、区域限批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2.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环境空气功能区分类环境空气功能区分类
一类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它
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二类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类区 居住区 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功能区质量要求
基本项目：表1（6项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基本项目：表1（6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其他项目：表2（4项，由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确定具体实施方式）
地方根据环境保护需要，补充制订地方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考浓度限值（Hg、
Cd、Cr6+、As、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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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2.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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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2.4PM2.5年均值标准与2017年现状

WHO
1阶段 2阶段 3阶段 AQG

35 25 15 1035 25 15 10
我国 35
欧盟 25欧盟 25
日本 15
美国 12美国 12

珠三角34长三角44京津冀64

102030405060708090

珠三角34长三角44京津冀64

12
北京58 全国43石家庄86 海口20西安73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2.5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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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内容内容

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

2.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 大气环境监测标准4.大气环境监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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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排放标准制度3.1排放标准制度
大气污染防治法

标准制定
第9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定 人民政府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
第18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

标准实施

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第51条：机动车船 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第51条：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
气污染物。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
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

违法责任

第99条：超标排放或超总量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责令改
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

15

令
第123条：受到罚款处罚（涉及4种行为），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处罚。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3.2超标入刑超标入刑
刑法“污染环境罪”刑法 污染环境罪

第三百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
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
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放 倾倒 含铅 铬 砷 锑的污
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
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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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3.3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43项）
行业 标准名称 编号 特排 行业 标准名称 编号 特排行业 标准名称 编号 特排

综合
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078-1996

行业 标准名称 编号 特排

煤炭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426-2006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 GB 21522-2008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2012 有

钢铁

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1-2012 有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 28662-2012 有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2012 有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 有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有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 有

烧碱 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钢铁 炼铁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有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4-2012 有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2012 有

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6-2012 有

石化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 15581-2016 有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0-2007

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1-2007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5-2010 有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 有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7-2010 有

镁 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8-2010 有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2-2007

无机
化工

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1-2010 有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2-2010 有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 2015 有
有色

镁、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8-2010 有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1-2011 有

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2-2011 有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770-2014 有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有

塑料
橡胶
皮革
制品

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 21902-2008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632-2011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 31574-2015 有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有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4-2010

轻工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484-2013

机械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900-2008

电力
热力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 有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2014 有
建材

陶瓷 污染物排放标准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620-2013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3-2011

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495-2013

热力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有

社会
服务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801-201517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3.4重点区域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2013年14号公告

（全国47个地级以上城市）

2018年9号公告

（京津冀及周围2+26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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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3.5移动源排放标准体系
新车（分阶段）

工况法：CO、HC、NOx、
PM（整车g/km、发动机

/kWh）

汽油车、柴油车

混合动力汽车g/kWh）
烟度法：重型柴油车（负
荷烟度）、压燃式三轮摩
托车（自由加速烟度）、

道路车辆
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混合动力汽车

托车（自由加速烟度）、
农用车（自由加速烟度）

移动源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在用车
怠速法：汽油车、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CO、HC排
放浓度）

移动机械

船舶放浓度）
烟度法：柴油车（自由加
速烟度）、摩托车/轻便摩
托车（急加速烟度）、农

非道路发动机
船舶

铁路内燃机车

19

托车（急加速烟度）、农
用车（自由加速烟度） 飞机（遵守国际公约）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

内容内容

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1.大气环境标准体系

2.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4 大气环境监测标准4.大气环境监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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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4.1监测制度
大气污染防治法

规范制定 监测实施 违法责任
第23条： 第24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第100条：责令改正，第 条
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
管部门负
责制定大

第 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第 条 责令改正，
处2～20万元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责制定大
气环境质
量和大气
污染源的

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
第25条：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负责。污染源的

监测和评
价规
范，……

和准确性负责
第78条：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对排
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
环境安全隐患 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第117条：责令改正，
处1～10万元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产整治

第29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
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
通过现场检查监测 自动监测 遥感监测 远红外摄

第98条：拒不接受检
查或弄虚作假，责令
改正 处2～20万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

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改正，处2～20万元
罚款；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由公安机关处罚

《环保法》第17条：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环保法》第6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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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第17条：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环保法》第65条：
依法律法规规定予以
处罚；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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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刑事处罚
两高司法解释（法释〔2016〕29号）
严重污染环境 后果特别严重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 伪造自动污染
环境
罪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
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
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 —罪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的
违反国家规定 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 或者强

破坏
计算

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实施下列行为，或者强
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下列行为的：
（一）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的；
（二）干扰采样 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计算

机信
息系
统罪

（二）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
（三）其他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行为。
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人员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
伪造自动监测数据 扰自动监测设施 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

22

统罪 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
统等行为的，应当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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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达标评定达标评定

监督性监测监督性监测
常规（例行）监测 、不定期检查

自我监测自我监测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等规定，
建立企业监测制度 制定监测方案 对污染物排放状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
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
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企业主体责任：自我监测、自我声明（信用体系）
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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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自然和谐 厚积薄发4.4大气环境监测标准

环境空气监测 固定源监测

监测技
12项

示例：
8项

示例：监测技
术规范

20

示例：
HJ 664-201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
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194-2017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

示例：
HJ/T 397-200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
范
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

术规范 测技术导则

分析方

45项
示例：HJ 604-2017环境空气 总烃、甲
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

53项
示例：HJ 38-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
烃 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分析方

法标准
114

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
色谱法

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16项
示例：HJ 77 2 2008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示例：HJ 77.2-2008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
谱-高分辨质谱法

监测仪 6项
示例：HJ 93 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

6项
示例：HJ76 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器系统

12

示例：HJ 93-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和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

示例：HJ76-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
（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标准

24

标准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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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监测手段监测手段
手工监测—实验室分析
现场便携监测现场便携监测

在线监测（证明连续稳定达标排放）在线监测（证明连续稳定达标排放）
《大气污染防治法》：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
监测设备 常运行并依法公 排放信息（第24条） 违 责令改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第24条）。违反责令改
正，处2-20万罚款；拒不改正的，停产整治（第100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办法》第四条：自动监控系统经环境保护部门
检查合格并正常运行的，其数据作为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排污申报
核定、排污许可证发放、总量控制、环境统计、排污费征收和现
场环境执法等环境监督管理的依据，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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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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